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內研習經費補助申請表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教務處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收件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屬單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姓   名
	
	職   稱
	

	[bookmark: _Hlk349291276]電   話
	
	電子郵件
	

	研習(研討)會、課程
	時間
	民國　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至　 　年 　　月　　 日

	
	地點
	

	
	活動名稱
	

	檢附資料
	· 公文影本   □議程影本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	擬申請
補助金額
	· 報名費或註冊費：                 元
· 差旅費(含交通費、住宿費)：                 元
（每人每年度2次為限，申請總額度5,000元為上限）

	申請總金額
	

	審查結果

	單位主管
	□推薦參加研習 □不推薦參加研習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院長
通識教育中心教師
此欄免核章

	□同意參加研習 □不同意參加研習  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	教務處
綜合業務組
	1. 申請人本次所提申請案是否符合程序
□是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申請人是否檢附研習活動相關佐證文件 
□是 □否
3. 申請人是否於辦法規定時限 (活動日前3個工作日) 提出申請 
□是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申請人本次所提申請次數(每年度2次)是否符合辦法規定
□是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申請人本次所提申請額度(每年度5,000元上限)是否符合辦法規定
□是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.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組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副教務長簽章：            

	教務長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同意補助：          元  
□不同意補助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簽章：
	
	年   月   日

	
	


備註：
1. 本申請表正本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留存。
2. 活動結束後1個月內提交相關資料(含繳費收據、差旅費單據、心得報告及研習證書影本或其他可茲證明出席之文件)進行核銷，逾期核銷者，視同放棄補助。FM-10400-006
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02.07
保存期限：3年

